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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明镜
WEEKLY周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协议编号：浙商银温资转字2019
第00002号），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
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
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光大金瓯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温州分行联系电话：裘先生0577-88673011
光大金瓯联系电话：阮先生 0577-88333678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1】日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权银行

浙商银行温州分行

主债务人

河田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19】年【9】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借款合同》（333128）浙商银借字（2014）第00050号

本金

3364197.50

欠息

1190119.44

垫付费用

0

担保人

瑞新集团有限公司、朱爱武、陈云烽

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
同》、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5774686、0577-8882650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1月21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8月20日24时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担保人
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市中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瑞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苍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龙湾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乐清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乐清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平阳支行

合计

债务人

温州成功集团有限公司

瑞安市永兴包线有限公司

瑞安市中博起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中慈物资储运有限公司

温州市日辉标准件厂

三洲集团有限公司

乐清市西洲电器塑胶有限公司

浙江莱蒙童鞋有限公司

温州晨光集团泰岳包装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8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7年(五马)字00007号（2018年展字0003号）

2017年(五马)字00008号（2018年展字0001号）

2017年(五马)字00009号（2018年展字0002号）

2017年(五马)字00010号（2018年展字0005号）

2017年(五马)字00053号

2017年(五马)字00054号

2017年(瑞安)字00220号

2017年(瑞安)字01110号

2017年(瑞安)字01177号

2018年(瑞安)字01960号

2018年(瑞安)字02217号

2019年(瑞安)字00869号

2017年苍南字00326号

2017年苍南字00336号

2017年苍南字00339号

2017年苍南字00340号

2017年苍南字00341号

2017年(龙湾)字00359号

2017年(龙湾)字00358号

2017年(龙湾)字00357号

2018年(乐清)字00367号

2018年(乐清)字00368号

2018年(乐清)字00797号

2018年(乐清)字00795号

2018年(乐清)字00798号

2019年(乐清)字00186号

2019年(乐清)字00187号

2019年(乐清)字00200号

2019年(乐清)字00418号

2018年(乐清)字00782号

2018年（乐清）字00671号

2019年(乐清)字00442号

2019年(乐清)字00450号

2017年（瓯海）字00067号（2018年(展)字0004号）

2017年（瓯海）字00068号（2018年(展)字0001号）

2017年（瓯海）字00093号（2018年(展)字0005号）

2017年（瓯海）字00100号（2018年(展)字0006号）

2017年（瓯海）字00102号（2018年(展)字0003号）

2017年（瓯海）字00103号（2018年(展)字0002号）

0120300036-2018年(平阳)字00993号

0120300036-2018年(平阳)字00920号

本金

18000000.00

19000000.00

20000000.00

19536566.87

5000000.00

4900000.00

1849841.28

2000000.00

2000000.00

1100000.00

1477982.17

2850000.00

5200000.00

5224532.49

5350000.00

5350000.00

4250000.00

4237200.70

8000000.00

3200000.00

5899082.00

4000000.00

16000000.00

3000000.00

12000000.00

8000000.00

15000000.00

18980000.00

9900000.00

3499998.65

4700000.00

4890000.00

4900000.00

5999902.71

3700000.00

2800000.00

5000000.00

5750000.00

6450000.00

16500000.00

9499991.05

304995097.9

欠息

1146946.73

1210665.97

1274385.22

1373142.39

274177.66

268694.08

260815.08

249131.33

248948.71

13506.06

27648.49

33847.31

710956.38

795662.03

814168.48

814168.48

646769.31

323161.87

576092.52

230436.99

122593.44

89094.13

259294.73

48617.78

194471.05

125153.61

234663.03

307588.38

137901.31

76167.82

80858.77

69956.66

69813.90

125880.27

91151.05

61203.33

106604.17

104098.96

120220.83

708778.13

484707.66

14912144.1

担保人

1、温州成功集团有限公司(抵押）2、温州新南亚大酒店有限公司（抵押） 3、
重庆成功发展有限公司（保证）

1、瑞安市永兴包线有限公司（抵押）2、薛学进、吴兰琴（保证）

1、瑞安市中德仪表元件厂（抵押）2、谢树远（抵押）3、瑞安市立亚机车部件有
限公司（保证）4、谢树选、陈玉微（保证）

1、温州中慈物资储运有限公司(抵押）2、袁法加、王夏虹（保证）

1、温州市日辉标准件厂(抵押）2、温州宏峰精机有限公司（保证）3、徐兴国、
张月静夫妇（保证）4、徐其盛（保证）

1、温州三洲电器电脑有限公司(抵押）2、乐清市西洲电器塑胶有限公司（保
证） 3、浙江三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4、刘庚、王秋保证 5、刘恭仁、
蒋超妹保证

1、乐清市西洲电器塑胶有限公司(抵押）2、宏伟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保证） 3、黄天希与其配偶张彩芬（保证）

1、乐清市西洲电器塑胶有限公司(抵押）2、黄天希与其配偶张彩芬（保证）

1、浙江莱蒙童鞋有限公司(抵押）2、温州富凯鞋业有限公司（保证） 3、叶胜
强、郑燕芬（保证）

1、温州晨光集团有限公司(抵押）2、浙江华庆集团有限公司（保证） 3、温州晨光
集团有限公司（保证）4、郑祖湖、黄爱红夫妇（保证）5、王岳言、郑素秋夫妇（保证）

法院公告
2019年11月21日

（2019）浙0191民初1587号
孟庆元：本院受理原告王琳、葛宗钰、蒋苏娇、吴

相平、刘志祯、陈强、董慧、喻宪军与被告孟庆元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191民初1587号民事判决书及缴纳诉讼费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缴纳
诉讼费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740号

伟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国平诉你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3月2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06破2号

2018年1月23日，本院裁定受理宁波利万聚合产品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因宁波利万聚合产品有限公司
管理人已按照债权人会议通过并经本院确认的《宁波利
万聚合产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对宁波利万聚
合产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完毕，该分配符合法律规
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0条第2款、
第3款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裁定终结宁波利
万聚合产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6破14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宁波盈聚丰盛贸易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19年11月11日裁定受理宁波本福机械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永为律师事务所为
该公司的管理人。宁波本福机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年1月3日前向宁波本福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联系
人：张琪凯、邵金；债权现场及邮寄申报地址：浙江省宁波
市鄞州区舒波路嘉恒广场12楼；邮政编码315040；联系
电话：13906627298，13456164748）申报债权，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需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宁波本福机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该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1月7日下午15时30分在宁波市
北仑区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明州
西路187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或者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的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破8号

本院根据宁波市鄞州区韵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19年10月25日裁定受理宁波市江东金业不锈
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同舟律师

事务所为宁波市江东金业不锈钢有限公司管理人。宁波
市江东金业不锈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1月
23日前，向宁波市江东金业不锈钢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江南路666号宁兴大厦19楼，
邮政编码：315040，联系人：胡静静，联系电话：
0574-87808829，电子邮箱：99301533@qq.com）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
市江东金业不锈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宁波市江东金业不锈钢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破产期间，有关宁波市江东金业不锈钢有限公司的
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该公司财
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对该公司财产的保全
措施依法应当解除，执行程序依法应当中止，该公司的财
产非经本院同意，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或处置。

本院定于2020年2月13日9时在本院（地址：宁波市
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三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复印

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或法律服务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的指派函。每位债权人仅能
派一人出席会议。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破10号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根据韩静静的申请，于2019
年10月28日裁定受理宁波速银在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同舟律师事务所为宁
波速银在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宁波速银在线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0年1月28日止，向宁波速银在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江南路666号宁
兴大厦19楼浙江同舟律师事务所，邮编315040，联系人：
胡 静 静 ，联 系 电 话 ：0574-87808829，电 子 邮 箱 ：
99301533@qq.com）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速银在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速银在线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2月12日上午9时00分，在浙江省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地址：宁波市鄞州
区惠风西路8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3民初3302号

竺林武：本院受理的原告裘能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213
民初33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要点：准许原告裘能君撤
回对被告竺林武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
元，由原告裘能君负担。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民初772号

廖水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迪索鞋业有限公司与被
告廖水荣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20年2月26日9时00分在本院涉外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1828号

苏云云、王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文璟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被告苏云云、王华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